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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的

◼ 辦理四種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示範計畫，並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
編定使用地法定書件，供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之參考。

◼ 就既有相關規定，包含劃設條件、劃設順序、辦理程序及法定書件等，
提出具體修正建議。

◼ 詳實彙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之作業過程，並歸納面臨
問題及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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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與工作項目

(一)相關圖資與
管制內容清查

1. 規劃所需圖資應配合營建署提供之圖資
2. 地籍圖資應以彰化縣府提供之內容為主
3. 使用地編定方式，參考現行區計之編定

情形，以保障既有合法權益

(二)因應環境敏感特性及各分區分類規劃

(三)確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界線繪製原則

(四)確立使用地編定原則

 工作項目

1.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係以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為底圖，且其界線係經參考環
境敏感地區、農地分類分級成果、道路
或地籍界線決定之

2. 本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原則依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繪
製作業辦法草案辦理

(六)其他事項
協助

1.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原可建築用
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之情形

2.農業發展地區 :農委會農地分類
分級成果如何與國土功能分區結
合

3.現行鄉村區如何轉換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4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

4.城鄉發展地區第2-2類:重大建設
計畫如何劃設

5.針對國土保育地區有關禁止或限
制其他使用議題，提出具體建議

6.針對「綠能產業」發展議題，提
出具體建議

7.其他經內政部或彰化縣政府需求
研議之議題

(七)未來公展及審議程序之操作性建議

(五)研製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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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圖

 研究範圍

◼ 彰化縣鹿港鎮、鹿港福興都市計畫區及部分海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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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範圍

◼ 包含鹿港福興都市計畫區

◼ 鹿港鎮東側零星工廠群聚
範圍

◼ 洋仔厝排水以南之鹿港
鎮、彰濱工業區鹿港區之
陸域範圍

◼ 彰濱工業區鹿港區延伸至
近岸海域範圍

◼ 面積約為4,952.76公頃

二、研究及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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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進度

 工作內容 階段 內容

期中報告

(1)圖資及管制內容清查

(2)調查及圖資套繪

(3)分區及分類圖初步模擬

期末報告

(1)使用地編定圖模擬

(2)功能分區及分類圖、使用地編定圖(草案)

(3)後續執行機制建議

成果報告
(1)各階段成果整合

(2)功能分區及分類圖、使用地編定圖(草案)成果大圖

三、執行進度

工
作
進
度

相
關
會
議



貳、劃設操作

一、功能分區劃設

二、使用地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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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分區劃設

國保一

國保二

國保三

國保四

劃設依據
◼ 106年度國土計畫法下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設成果-彰化縣，106年12月
◼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委託技術服務案（規劃階段），107年7月
◼ 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備忘錄，107年3月

海三

海一之一

海一之二

海二

海一之三

107年4月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版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位處重要保育地區，具
國土保安性質者

臨近重要保育地區，具
國土保安性質者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都計地區內保護或保育
相關分區或用地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
之海域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
之地區

具排他性之機關核定
重大建設計畫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
之地區

各類保護（育、留）區

農發一

農發二

農發三

農發四

農發五

城一

城二之二

城二之三

城二之一

城三

優良農業生產環境

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
林產業用地

農村聚落，農村再生計畫
範圍內之鄉村區

都計農之農產環境維護
良好且未有發展需求者

良好農業生產環境

都計地區(扣除國保四、
農發五)

工業區，城鄉發展性質之
鄉村區及特定專用區

開發許可地區，原獎投同意、
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案件

重大建設計畫，鄉村區、工
業區及開發許可之擴大範圍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
村區

功能分區 條件

無符合地區

無符合地區

無符合地區

無符合地區

無符合地區

無符合地區

無符合地區

無符合地區無符合地區

無符合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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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分區劃設 107年4月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版
功能分區劃設順序

功能分區劃設初步模擬成果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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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4

農
5

農
4

城
1

城
2-1

城
2-2

優先劃設地區
國
1

農
3

城
3

海
1-3

海
3

海
2

國
2

農
1

農
2

海
1-1

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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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計
畫
地
區

國
家
公
園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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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工
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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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許
可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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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地編定
106年1月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使用地類別及編定原則

類別 使用地之編定條件及編定原則

住宅用地
既有甲、乙、丙種建築用地按合法住宅使
用者

商業用地
既有甲、乙、丙種建築用地有合法商業登
記者

工業用地
既有丁種建築用地或窯業用地按合法使用
情形

礦業用地 既有礦業用地及鹽業用地按合法使用情形

農業用地
既有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除編定為農業設
施用地外)

農業設施
用地

既有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有合法使用之農
業設施

林業用地
既有林業用地、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
森林地區

水利用地
既有水利用地，或依法公告河川區域或水
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土地

保育用地 既有生態保護用地及國土保安用地

遊憩用地 既有遊憩用地範圍內合法建築物或設施

風景用地
既有遊憩用地區內純粹為自然風景資源，
供自然風景維護與保育使用者

文化設施
用地

既有古蹟保存用地、依法核定之一般文化
設施或其他文化設施

類別 使用地之編定條件及編定原則

交通用地
既有交通用地，或核定機場、一般鐵路、高速
鐵路、捷運、國道、省道、快速道路、一般道
路、道路、港口等及其相關設施使用者

殯葬設施
用地

既有殯葬用地，或經依法核定供殯葬及相關設
施使用者

機關用地
供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國際組織、外國使領
館、其他外國機構等使用者

學校用地
供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專校院或核定作為
教育相關設施使用者

環保設施
用地

供污水處理廠、污水抽水站、雨水及污水截流
站、垃圾處理廠及垃圾掩埋場、廢物處理、空
間、噪音監測處理設施、資源回收設施，或核
定作為環境保護相關設施使用者

綠地用地
供非營利且供一般民眾休憩之土地，包括公園、
綠地等及其相關設施使用者

公用事業
用地

供氣象、電力、瓦斯、自來水、加油站等使用
者

宗教用地 既有合法宗教設施

能源設施
用地

提供傳統能源、再生能源，或核定作為能源相
關設施使用者

海域用地 提供各類用海及其設施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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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地編定

類別 操作方式

住宅用地 甲、乙、丙種建築用地中屬住宅使用(0502)者

商業用地 甲、乙、丙種建築用地屬商業使用(0501)者

工業用地 丁種建築、窯業用地者

礦業用地 礦業、鹽業用地者

農業用地 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中屬農作使用(0101)者

農業設施用地
農牧及養殖用地中屬水產養殖使用(0102)、畜牧使
用(0103)及農業附帶設施使用(0104)者

林業用地 林業用地者

水利用地 水利用地者

保育用地 生態保護及國土保安用地者

遊憩用地 遊憩用地中屬建築使用(05)、遊憩使用(07)者

風景用地 遊憩用地中非屬建築使用(05)、遊憩使用(07)者

文化設施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者

交通用地 交通用地者

殯葬設施用地 殯葬用地者

機關用地 屬政府機關使用(0601)者

學校用地 屬學校使用(0602)者

環保設施用地 屬環保設施使用(0606)者

綠地用地 屬休閒設施使用(0702)者

公用事業用地 屬公用設備使用(0605)者

宗教用地 屬宗教使用(050401)者

能源設施用地 (暫無相關可供參考之資料，故暫無劃設該用地)

海域用地 屬海域範圍者

丁種建築用地、窯業用地 工業用地

林業用地 林業用地

鹽業、礦業用地 礦業用地

交通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水利用地

古蹟保存區 文化設施用地

生態保護、國土保安用地 保育用地

殯葬用地 殯葬用地

海域用地 海域用地

依現行區域計畫用地編定直接轉換1

依實際合法使用情形區分2

甲、乙、丙
種建築用地

住宅、商業、機關、學校、環
保設施、公用事業、宗教、能
源設施、綠地用地

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機關、學校、環保設施、公用
事業、能源設施用地

依相關核定計畫之土地規劃範圍拆分3

農牧、養殖用地 農業、農業設施用地

遊憩用地 遊憩用地、風景用地

參考現行非都用地編定及國土利用調查成果進行操作

可直接轉換

參考現況劃分



11

使用地編定初步模擬成果

二、使用地編定

需編定土地
◼ 依國土法規定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

實施管制
◼ 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以外土地均應編定使用地類別



參、操作課題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二、使用地編定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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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13

421

3

1. 海洋資源地區邊界疑義

2. 陸域未登記土地情形

3. 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方式

4. 農地周邊空白地情形

5. 套繪地籍線情形

6. 農1與現況不相容情形

7. 鄉村區零星土地

8. 鄉村區轉換方式

9. 特專區之認定方式

10.水五金地區執行方向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課題概述

9

10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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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許可範圍與地籍圖套繪情形 國土功能分區模擬情形 套繪通用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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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資源地區各圖資邊界不合之疑義情形

◼ 圖資邊界不合，倘逕予套繪劃設將產生不合理之情形，案例：海堤位置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產生狹長型海3

彰化區漁會
專用漁業權

彰濱工業區

彰化漁港

彰化區漁會
專用漁業權

彰濱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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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繪通用電子地圖區位許可範圍與地籍圖套繪情形

國土功能分區模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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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資邊界不合，倘逕予套繪劃設將產生不合理之情形，案例：彰濱工業區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1.後續應會同主管機關協調處理方式。

2.海堤位置：
考量平均高潮線精度較高，建議可依
平均高潮線調整專用漁業權範圍。
彰濱工業區：
若依地籍範圍調整，經調整後均為已
登記土地，則歸屬陸域範圍。

產生零星海1-2

彰濱工業區

1.海洋資源地區各圖資邊界不合之疑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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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射影像圖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2.未登記土地產生空白功能分區

◼ 平均高潮線範圍陸域側之未登記土地產生空白功能

分區，案例：閒置土地

未登記土地使用現況

出海口

道路

堤防

閒置土地

考量其多零星土地，且其使用現況與周邊皆無不相
容之情形，故建議參酌周邊分區劃設為適當分區，
如該閒置土地應併臨近土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旱田

海面

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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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行區域計畫農業區轉換 依農地條件特性轉換

17

3.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操作方式

◼ 因本縣尚未全面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完成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調整，

若直接轉換未能確實反映出本縣之農

地特性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1.建議仍應依照農地條件特性進行農業發
展地區劃設。

2.考量部分圖資仍未取得，故以「106年度
國土計畫法下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
設成果」為劃設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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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農業發展地區依操作單元劃設空白地之處理方式

◼ 以「操作單元」概念作為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單元，將不包含農地之間的道

路、水路等土地，應針對農地周邊之道路、水路等土地進行分類處理，以確保

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完整性

資料來源：106年度國土計畫法下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設成果-彰化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年12日。
=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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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農、水路介於農1之間則優先劃設為
同一類類農業發展地區

零星農地應配合周邊農地劃設為
同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劃設為農1

農業發展地區道路、水路及零星土地處理原則：

A.道路、水路若介於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之間，則應優先劃設為同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B.為整體規劃需要，零星農地（面積未達1公頃）經評估若與周邊農地之農業發展地區
分類不同時，應配合周邊農地劃設為同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劃設為農1

4.農業發展地區依操作單元劃設空白地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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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區劃設界線與地籍宗地界線之套繪檢視與處理

◼ 為利後續土地管理得以落實執行及避

免產生紛爭，第一版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應配合地籍宗界線進行調整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塊狀地籍之情形

帶狀地籍之情形 以操作單元為基礎進行調整 配合地籍宗界線進行調整

農1範圍界

1.以操作單元為基礎進行劃設：同一地籍若
有不同農業生產條件之情形，則後續再依
分區界線辦理地籍分割作業。

2.配合地籍宗地界線進行調整：先判定該地
籍是否屬農1，再依前述課題建議之道路
水路處理原則，調整農1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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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 農1為維護農業生產用地而劃設，應套繪

現況使用，檢視各類土地使用是否相容

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範圍界

套繪正射影像圖 套繪非都用地編定圖

6.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與土地使用現況
不相容之情形

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農1範圍界

1.不妨礙農業生產環境者，基於農業發
展地區之完整性，仍劃設為農1，但得
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惟須調降其
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用項目。

2.丁建現況使用與維護農業生產環境顯
不相符時，應重新檢視操作單元劃設
之合理性，必要時劃設為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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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鄉村區內零星土地處理方式

◼ 鄉村區可轉換為農4或城2-1，惟僅

於城2-1之劃設條件中敘明其範圍內

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1.基於整體性規劃，鄉村區內部夾雜之道
路、水路等零星土地皆應一併劃設為同
一類國土功能分區。

2.利用GIS軟體產製鄉村區範圍邊界，各鄉
村區若相距20公尺以內者視為同一鄉村
區，並配合地籍進行調整。

內部夾雜道路納入鄉村區範圍 鄉村區相距超過20公尺情形

鄉村區範圍界 鄉村區範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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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鄉村區之國土功能分區轉換方式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依106年度國土計畫法下農業發展地區
模擬分類劃設成果

依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委託技術服務案（規劃階段）

1.考量城2-1之劃設條件較為明確，且其中非
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之劃設條件亦可
反映該鄉村區係屬城鄉發展或農村集居之
情形。

2.除該鄉村區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
內者，優先劃入農4外，其餘依照城2-1之
劃設條件進行轉換。

◼ 兩種不同劃設準則之成果有所不

同，將難以整合，故依兩者任一種

之劃設準則進行轉換，會有劃設順

序之疑義

農4 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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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特定專用區之國土功能分區界定方式

◼ 特定專用區之土地使用編定包含農牧用地、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等，需進一步檢視

項目 建議認定方式

開發許可地區 劃設為城2-2

農牧用地 劃設為農1或農2

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視使用項目、面積規模等條件，劃設為城2-1

A

•打鐵厝淨水廠
•公用事業設施
•面積規模約1公頃
→配合周邊劃設為農發地區

A

B

分
區

編
定

現
況

•鹿東基督教醫院
•衛生及福利設施
•面積規模約12公頃
→劃設為城2-1

B

開發許可地區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應依其是否屬核發開發許可地區，以及參考原屬
非都地編定類別、面積規模、發展性質及其與周
邊環境特性後，劃設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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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汴圳

洋仔厝排水

彰24線

25

10.水五金產業聚落地區之執行方向

◼ 該地區為非都農業區工廠群聚地區，目前已向中央爭取列為國家重大建設，

擬採整開方式辦理新訂都市計畫，惟尚未完成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故不符合

城2-3劃設條件

約785公頃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該地區符合何種國土功能分
區，應視其於國土功能分區
圖公告時，該地區實際執行
之情形，予以劃設為符合條
件之國土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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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五金產業聚落地區之執行方向

一、功能分區劃設課題

現況條件-
分區模擬

重大建設-
分區模擬

可能情境

1.完成新訂都市計畫→劃設為城1、農5(符合農5條件者)

2.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劃設為城2-3

3.未完成前兩種情形→依在地資源特性及現行劃設條件進行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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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地「既有合法使用情形」認定困難

二、使用地編定課題

1.應落實國土功能分區之指導與規範，建立土地使用管制體系

2.使用地編定以現況為主，日後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範做為調整依據

3.確立使用地變更程序，保留土地利用之彈性

類別 法令依據及相關調整標準

住宅
用地

1.非都市土管編定之甲、乙、丙建且為住宅使用者及丁建之工業住宅
2.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民宿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之農舍及民宿且為住宅使用者

商業
用地

1.非都市土管編定之甲、乙、丙建且為商業使用者

2.依商業登記法、公司法等規定合法商業登記者

工業
用地

1.依非都土管規則編定之丁建且為工業使用者

2.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獎勵投資條例、產業創新條例等規定合法工業登記者

現況認定 使用項目登記

例：工、商業登記界定認定時間點

民眾搶建

先行圈框使用強度

◼ 合法認定基準尚未釐清，產生後續非都土地使用地與國土功能分區使用地轉換

作業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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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都市土地用地編定與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未能全面對應

二、使用地編定課題

◼ 國土計畫之使用地類型將無法全面對

應非都市土地現行之使用地項目

◼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無相應之使用地項

目，將產生後續轉換上之困難

難以歸納之使用地項目，後續供國土功能
分區繪製辦法(草案)與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草案)納入使用地編定作業檢討，以
避免後續實際作業時產生諸多問題。

使用地無法全面對應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歸類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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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用地編定轉換方式

二、使用地編定課題

◼ 甲乙丙建則需視合法使用情

形，轉換為適當之使用地

◼ 部分容許使用無可對應之使用

地，或與既有編定條件不符之

情形，若依使用項目進行區分

恐有困難

建築用地類別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容許使用項目

國土計畫可能對應之
使用地編定甲 乙 丙

V V V 住宅 住宅用地

V V V 日用品零售及服務設施 商業用地

V V V 農產品集散批發運銷設施 不符合農業設施用地之條件

V V V 農作產銷設施 不符合農業設施用地之條件

V V V 畜牧設施 不符合農業設施用地之條件

V V V 鄉村教育設施 學校用地

V V V 行政及文教設施 機關用地

V V V 衛生及福利設施 機關用地

V V V 公用事業設施
公用事業用地或環境保設施
用地

V V V 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 不符合工業用地之條件

V V V 宗教建築 宗教用地

V V V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能源設施用地

V V V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無可對應之使用地

V V V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機關用地

V V V 動物保護相關設施 機關用地

V V 安全設施 機關用地

V V 水產養殖設施 不符合農業設施用地之條件

V V 遊憩設施 綠地用地

V V 交通設施
交通用地、機關用地或公用
事業用地

V V 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 機關用地或公用事業用地

V 戶外遊憩設施 不符合遊憩用地之條件

V 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不符合遊憩用地之條件

V 森林遊樂設施 不符合遊憩用地之條件

1.基於應保障既有合法權利，各種
建築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應有維持原本使用之權利，故
可整合為建築用地，及維持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

2.住宅、商業、機關、學校、環保
設施、綠地、公用事業、宗教
及能源設施等用地，可歸於建
築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
中。



肆、初步成果

一、功能分區劃設成果

二、使用地編定成果

三、後續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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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海洋資源
地區

第1-2類 54.32 1.10 

第2類 200.56 4.05 

第3類 56.85 1.15 

小計 311.72 6.29 

農業發展
地區

第1類 579.57 11.70 

第2類 2,219.00 44.80 

第4類 11.17 0.23 

小計 2,809.74 56.73 



修
正
後
劃
設
成
果

一、功能分區劃設成果
分類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城鄉發展
地區

第1類 452.58 9.14 

第2-1類 1,352.21 27.30 

第2-2類 26.50 0.53 

小計 1,831.29 36.98 

合計 4,952.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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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建築用地 185.10 3.74
工業用地 1,264.16 25.52
農業用地 1,997.14 40.32

農業設施用地 157.07 3.17
水利用地 205.43 4.15
保育用地 7.34 0.15
遊憩用地 0.50 0.01
風景用地 0.16 0.00



修
正
後
編
定
成
果

分類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交通用地 254.62 5.14

殯葬設施用地 9.98 0.2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06.95 2.16

海域用地 311.72 6.29
合計 4,500.17 90.86

都計計畫區 452.58 9.14
總計 4,952.76 100.00

二、使用地編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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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工作重點

功能分區劃設

◼ 確定要執行之重大政策(例如水五金新訂都市計畫、打鐵厝

產業園區)，視為既定之重大建設，預為模擬劃設為城2-3，

並研議城2-3地區使用地編定之課題。

◼ 依城鄉分署10/9會議所提之城2-1劃設條件參考指標，調整

本案功能分區劃設成果。

使用地編定

◼ 依營建署現階段最新之土地使用管制相關成果，調整本案

使用地編定成果。

成果大圖

◼ 依城鄉分署提供圖冊內容之建議格式，製作本案功能分區

及使用地編定成果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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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